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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嫖宿宿幼幼女女罪罪存存废废关关口口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实习生 张冠楠

10年翻转的口径

从此前的“调研”、“总结”
和“研究”，到今年的“完全赞
成”，正是最高法在答复孙晓
梅建议中用词的变化，才让各
界看到了变化的希望。

“最高法的态度已经很明
确了。”正在为2014年代表建
议议案构思的孙晓梅说，她的
主攻目标对准了全国人大法
工委，争取推动其加快废除嫖
宿幼女罪的步伐。

12月7日召开的防范性侵
幼女研讨会上，最高法7月30
日对孙晓梅建议废除嫖宿幼
女罪的答复被公开，最高法指
出，“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
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
女罪都有充分理由”。

最高法认为，刑法规定：
“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
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但嫖宿
幼女罪不仅不符合幼女身心
发育状况，更与强奸罪的规定
存在逻辑矛盾。而废除嫖宿幼
女罪，能够解决这一逻辑矛
盾，更好地保护幼女名誉。

基于此，最高法在答复最
后表示，“我们希望能够共同
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尽快立项废除该罪名，如果一
段时间内该罪名依然未被废
除，我们将加强调研，进一步
研究规范该罪的适用。”

而在2003年初，最高法发
布《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
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
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
题的批复》，明确提到，“行为
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
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
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
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条批复当时在社会各
界引发广泛争议。同年3月，法
理学者朱苏力在《一个不公正
的司法解释》一文中说，这一
解释错在，不仅违背法理，而
且违背保护14岁以下少女这
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
政策。“从实践上看，这一解释
事实上有可能带来不可预的
社会后果，有利于某些特殊群
体的犯罪非法行为。”

争议之下，2003年8月，该
司法解释被暂停执行。可即便
如此，此后曝光的公职人员性
侵女童案，让民众对此类公职
人员“恶行”的愤怒，一步步转
移到“嫖宿幼女罪”的法条上。

民间对于废除嫖宿幼女
罪的呼声越来越高。自2010年
起，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开
始持续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
的建议。

从此前的“调研”、“总结”

和“研究”，到今年的“完全赞
成”，正是最高法在答复孙晓
梅建议中用词的变化，才让各
界看到了变化的希望。

北京杰睿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昌松对记者说，最高法的
态度已经很明确，不废除嫖宿
幼女罪，其同强奸罪的逻辑矛
盾无法消除。而且，回复表明
最高法已经研究透彻了，废除
嫖宿幼女罪已有充分的理由，
不需要再“研究”了。“最高法
用了‘矛盾’、‘充分’、‘只有’
等词语，表达了废除嫖宿幼女
罪的决心。”

嫖宿幼女罪

本意为严惩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
员周光权分析，当年的单独定
罪，确有严惩嫖宿幼女行为的
目的，所以起刑点是5年，区别
于强奸罪起刑点的3年。这个起
刑点在刑法上较为少见，因为
连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的起刑
点都是3年。

“嫖宿幼女”被单独定罪，
是在1997年3月13日第八届全
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第二
天，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会议
提出的刑法修订案。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教授林维曾表示，直
到1997年3月1日，八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秘书处印发的刑
法修订草案中，嫖宿幼女仍然
是按强奸定罪。

参与1996年刑法修订工
作的刑法学者高铭喧曾回忆，
立法机关将此前“嫖宿不满十
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罪论
处”的规定，直接移植进1996
年8月8日的刑法分则修改草
稿及之后的一些稿本中，直至
1996年12月中旬的草案，也仅
有用语上的微调。从这个意义
上，“嫖宿幼女罪”被单独定罪
显得有些突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刑法室1997年编著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对此解
释，嫖宿幼女的行为，极大地
损害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正常
发育，增设罪名，是为了严厉
打击嫖宿幼女的行为。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
员周光权分析，当年的单独定
罪，确有严惩嫖宿幼女行为的
目的，所以起刑点是5年，区别
于强奸罪起刑点的3年。周光
权表示，这个起刑点在刑法上
较为少见，因为连抢劫罪、故
意杀人罪的起刑点都是3年。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教
授舒洪水指出，当时修订刑法
时，“下海潮”和“打工潮”刚刚
兴起，大量劳动力短时间向南
方沿海城市聚集。同时，一些
家庭迫于生存压力而让孩子
出外打工，这部分孩子尤以初
中毕业生为多，一部分女孩为

了更容易实现财富梦想，就开
始从事性行业。

舒洪水说，这些年龄不大
的女孩和一些女学生的援交
行为，给幼女贴上了“卖淫”标
签。1997年新刑法的修订比较
仓促，修订的初衷应该是为了
保护这部分从事性工作的幼
女，但没有意识到嫖宿幼女罪
这项罪名存在严重的漏洞。

舒洪水曾对媒体表示，随
着社会的发展，幼女不再是外
出打工妹的主流，但却成了一
些不法分子猎奇的目标，而该
项法律并没能起到足够的震
慑作用。

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
期间，贵州习水11名女生被迫
卖淫，其中3名未满1 4周岁。
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期
间，福建市安溪发生性侵幼女
事件，案发时5名女生未满14
周岁。此后，四川宜宾、云南富
源和陕西略阳等多地的性侵
幼女案件也被曝光。

这些案件因涉及公职人
员而备受关注，量刑则引起公
众质疑。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
为5年至15年有期徒刑，与之
相比，强奸罪最高刑为死刑。
因此，“为权贵强奸下一代专
设的免死通道”，成为对“嫖宿
幼女罪”的另一种解读。

另据全国妇联来信来访
的数据显示，全国投诉“儿童
性侵犯”的个案，1997年下半
年为135件，1998年2948件，
1999年3619件，2000年3081件，
且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立法者和司法者

在存废上意见不一

在最高法答复孙晓梅之
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已答复
她称，简单取消嫖宿幼女罪，
恢复到1991年《关于严禁卖淫
嫖娼的决定》规定的按照强奸
罪处理的做法，可能并不利于
问题的解决。

尽管最高法的表态，以及
社会各界的力量，已经把“嫖
宿幼女罪”推向了一个存与废
的关口。然而，要将嫖宿幼女
罪彻底废除，也并非易事。

据报道，2013年5月23日，
在最高法答复孙晓梅之前，全
国人大法工委就已答复了她。

在这份答复中，全国人大
法工委表示，简单取消嫖宿幼
女罪，恢复到1991年《关于严
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的按
照强奸罪处理的做法，可能并
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法工委认为，目前主要问
题出现在执法环节，法律适用
错误导致一部分明显属于强
奸性质的案件，被作为嫖宿幼
女罪处理，确有“降格”之嫌。
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只要给付
钱财了，就是嫖宿，进而把引

诱、欺骗在校学生等未成年人
发生有偿性关系这种奸淫幼
女的犯罪行为，也按照嫖宿幼
女处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引发群众非议的主要是这类
案件。”对此，全国人大法工委
提出，“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
适用的界限，并加强法律监
督，保证严格执法。”

全国人大法工委也表示，
对于代表提出的研讨取消嫖
宿幼女罪的建议，“将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计
划，纳入下一步刑法修改完善
工作中认真考虑。”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车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即使具备了立法修法的大气
候，时机条件也都已成熟，但
从立法层讨论到最终通过，也
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呼
吁修法的同时，面对未修法状
态下的现实问题，也不能搁置
不理或者消极等待，而应该同
时从解释论的立场灵活和实
用地予以解决。

2013年10月24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举行新
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惩
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
见》，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
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
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
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
处。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
究会研究部主任牛凯对此评
论说，这一司法解释已经将嫖
宿幼女罪的定性空间压缩得
很小了。

实际上不管“嫖宿幼女
罪”存废与否，社会各界关注
这一话题的实质，在于怎样更
好地保护幼女。未成年人保护
专家佟丽华主张，对于与不满
14岁幼女发生性行为的，无论
幼女是否自愿，无论有无金钱
给付，一律按强奸罪定罪。刑
法学专家屈学武则建议，另设
一类“对幼儿的性侵犯罪”，这
样既可以解决对幼男的平等
保护问题，还可以设置保护幼
男幼女的多个罪名，如猥亵幼
儿罪、奸淫幼儿罪等。

此外，牛凯还从性犯罪未
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角度提出，
我国应建立对未成年被害人
的公力救济制度，“从而防止
未成年受害者由于受到侵害
而产生报复行为，起到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的作用。”

孙晓梅已对未来针对“嫖
宿幼女罪”的立法进展表示了信
心。近日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她认为废除嫖宿幼女罪会提上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工作议程。而
她要做的，是组织律师、学者围
绕此问题进行讨论，按照全国人
大法工委的要求，为刑法第九次
修改提供建议。

学界和舆论界争议多
年的“嫖宿幼女罪”，随着最
高人民法院近日的一条答
复，再次掀起波澜。

自2010年起，全国人大
代表孙晓梅持续提出取消
嫖宿幼女罪的建议。2013年
7月30日，最高法在《对十二
届全国人大会议第3939号
建议的答复》中，回复孙晓
梅，“我们经研究认为，只有
废除嫖宿幼女罪才能真正
解决问题。”

虽然争论还在持续，但
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已经
把“嫖宿幼女罪”推向了存
与废的关口。

城市福利

应惠泽城乡

临近年末，反腐继续“打虎无
禁区”。上周，公安部副部长李东
生被调查，成为十八大后第二位
落马的中央委员。此外，湖南政协
副主席童名谦、甘肃省酒泉市原
政协主席杨林也相继传出被调
查。本周舆情还聚焦于城市特权
问题，由北京地铁“2元特权”延伸
到“招聘限户口”，城市福利不均
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民生话题。

理性看待“涨价”

北京地铁低价将终结

舆论话题排行榜中，“北京地
铁调价”相关话题位居一周舆情
热点第一位，超过540万网友参与
讨论，评论也超过50万条。涉及公
共产品定价，该舆论话题迅速上
升为全国舆情热点。

与以往“逢涨必骂”的舆论预
期不同，
此 次 北
京 地 铁
调 价 的
网 络 调
查中，有
超 过 四
成 的 网
民 支 持
涨价。与
杭州、深

圳、广州等地对比后，舆论认为北
京需要通过调价终结地铁“2元特
权”，新闻话题瞬间由“该不该涨”
变为“怎么涨”。网友@张彬认为
某种程度上，地铁不仅高峰时间
要涨，平时也要涨，直到涨到相对
合理的价位，才是真正的出路。

针对“涨价”话题，人民日报
三问北京地铁“调价”代表了多数
京城媒体观点。但外地媒体表现
得更具有全局观，@重庆青年报
发问：到底是北京财政补贴了外
来务工人员，外地人占了北京的

“便宜”，还是真的有人“有事没
事”就乘坐廉价的地铁，从而挤占
了原本紧张的公共资源？地铁差
别化涨价须涨得明明白白。

“涨”字当头，虽然还有六成
网民反对，但是当北京的地铁票
价晒到全国舆论之下，支持涨价
则显得更为理性。必定，公共产品
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兼顾百姓的消
费接受力和政府的财政承受力。

户籍难跨“鸿沟”

歧视变得正大光明

北京地铁调价引发的“低价
特权”被网民关注后，甘肃大四女
生刘唯一向人社部、国资委寄去
公开信，称国资委招聘要求“具有
北京市常住户籍”涉嫌就业歧视，
引发舆论哗然。

“户口鸿沟”引发广泛舆论批
评。针对甘肃女生的发问网络舆
论出现了整齐划一的批评声。云
南市民@龙敏飞留言认为，无论
是光明正大的还是极其隐晦的就
业歧视，都应该被“禁止”，采取相
应的城市配套措施才是关键。媒
体在关注该舆情中难掩对“舆论
英雄”的称赞，东方网评论直言

“刘唯一同学问得好”，随后华西
都市报跟进认为“反就业歧视不
是一个人的战斗”。

面对就业歧视的批评，国资
委回应称“期待与社会各界一起
努力，共同推动相关配套改革”，
此答复显得落寞又无奈。舆论认
为三中全会的决定虽然指出需要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
并不等于由城市特权造成的歧视
可以光明正大化，摊薄城市红利，
城乡共享发展成果才是未来城镇
化改革的思路。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主任分析师)

舆情

庞胡瑞

唐慧多年上访，因为11岁的女儿被逼卖淫100多次，而嫖宿女儿的人一直未领刑。图为唐慧。（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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